
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96年 02月 27日（星期二）中午 12時 10分 

地點：法律學院暨社科院第二會議室（行政大樓二樓） 

主席：王泰升教授 

出席：黃榮堅教授、葛克昌教授、王文宇教授、王兆鵬教授、 

陳忠五副教授、許士宦副教授、林仁光副教授、林明昕助理教授 

請假：顏厥安教授 

列席：蔡明誠院長、林伯樺助教、陳奎瑾助教 

紀錄：陳奎瑾助教 

 

討論事項 
 
第一案：大學部必修學分異動討論案 
說  明： 
一、依據共同教育委員會 96共教字第 05號函辦理。 
二、本校通識課程自 96學年度起改制，通識課程實施辦法如附件 P.1,2。改制前
本系大學部學生共同必修學分為國文 6學分、外文 6學分、歷史 4學分、通
識 12學分（共 28學分），通識部分應於人文領域、物質科學、生命科學領
域中任選兩領域修習各至少四學分，或三領域皆修習但不限學分。 

三、改制後共同必修學分為國文 6學分、外文 6學分通識 18學分（共 30學分），
通識部分改為 8領域中由各學院指定至少 5領域。 

四、本院法律學系大學部 95學年度入學學生應修畢畢業一覽如附件；96學年度
入學學生應修畢畢業學分應如何異動，以及通識部分應修習領域為何，請  
討論。 

決  議： 
一、本院依 96共教字第 05號函，原則上指定「生命科學」、「物質科學」、「量化
分析與數學素養」、「歷史思維」、「世界文明」等五大領域課程為本院法律系

大學部 96學年度入學學生通識部分應修習領域。 
二、如經共教會同意可指定少於五大領域課程為通識應修習領域，則指定「生命

科學」、「物質科學」、「量化分析與數學素養」三大領域課程為應修習領域。 
三、本院 96學年度入學學生為配合通識學分變動，維持其他部分必選修學分不
變，應修畢畢業學分總數增加為 150學分。 

 
第二案：葉oo教授環境法成績更正審核案 
說  明： 
葉oo教授本學期開設環境法課程（課號 A01 39000），圖資系學生李oo（學

號 B941060xx）原始成績為 74分，經葉老師表示該生成績計算錯誤，應為 84分。



現擬提出申請更正成績為 84分，申請書及該生考卷影本如附件 P.3~9，是否同意
所請，請  討論。 
決  議： 
同意葉俊榮oo更正圖資系學生李oo（學號 B941060xx）環境法課程 成績為

84分。 
 
第三案：博士班學生赴國外研究機構進修審核案 
說  明：(略) 
決  議： 
一、通過博士班學生莊錦秀所提進修計畫書。 
二、日後博士班學生之進修計畫書需得其指導教授同意，方可向本會提出。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 
 
 
 
 
 



 
 
 
 
 


